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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同兴达 股票代码 0028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岑 宫兰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01-72号银星智界2号楼1301-1601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01-72号银星智界2号楼1301-1601

电话 0755-33687792 0755-33687792

电子信箱 zqswdb@txdkj.com zqswdb@txdkj.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144,967,901.94 4,126,934,364.86 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5,300,347.24 82,542,354.71 19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6,316,422.86 67,949,056.69 20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0,874,799.64 -360,163,452.25 25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5 0.41 15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5 0.41 15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3% 6.36% 3.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386,548,188.29 9,326,361,005.94 1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9,497,901.67 2,371,945,390.35 9.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0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锋 境内自然人 22.67% 53,114,337 39,835,753 质押 37,440,000

钟小平 境内自然人 18.57% 43,522,000 32,641,500 质押 31,400,000

李锋 境内自然人 3.87% 9,072,000 0

刘秋香 境内自然人 3.40% 7,962,000 0

共青城泰欣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自然人 3.29% 7,712,600 0

深圳市远致瑞

信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致瑞

信混改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内自然人 2.46% 5,767,012 0

李爱国 境内自然人 1.90% 4,442,576 0

廉健 境内自然人 1.37% 3,198,440 0

王武 境内自然人 1.03% 2,422,245 0

陈火林 境内自然人 0.92% 2,165,6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万锋和李锋为夫妻关系，股东钟小平和刘秋香为夫妻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于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披露了《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5）

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2021年6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赣州同兴达

增资8亿元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于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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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兴达” )于2021年8月16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

议由董事长万锋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设定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办理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6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为2,336,992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5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2票。 隆晓燕女士及梁甫华先生为股权激励对象，因此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股权激励对象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

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办理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 本次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576,0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名单的议案》。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设

定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及预留部分授予股权激励对象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均已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办理2017年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中符合解除限售条件部分的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本

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9人，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2票。 隆晓燕女士及梁甫华先生为股权激励对象，因此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0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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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长隆先

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设定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简称“《激励计划》” ）和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

效，同意公司对2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336,992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设定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7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表决结果：赞成：2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1票。 激励对象蔡丹女士为监事朱长隆先生配偶，朱长隆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名单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激励计划》、《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设定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及预留部分授予股权激励对象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均已成就， 根据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办理2017年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中符合解除限售条件部分的股票解除限售

事宜。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9人，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2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1票。 激励对象蔡丹女士为监事朱长隆先生配偶，朱长隆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0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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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名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解售总体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占其获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隆晓燕 董事、副总经理 936,000 234,000 25%

梁甫华 董事、副总经理 936,000 234,000 25%

李玉元 财务总监 432,000 108,000 25%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人）

8,483,968 2,336,992 27.55%

合计(29人) 10,787,968 2,912,992 27.00%

二、本次解除限售名单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可解锁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隆晓燕 董事、副总经理 16 蒋小军 核心技术人员

2 梁甫华 董事、副总经理 17 郑宇成 核心技术人员

3 李玉元 财务总监 18 邓卫江 核心技术人员

4 宫臣 核心管理人员 19 潘浩 核心技术人员

5 毛冠雄 核心业务人员 20 王成观 核心管理人员

6 李刚 核心业务人员 21 赖冬青 核心管理人员

7 骆志锋 核心技术人员 22 安明静 核心管理人员

8 陈俊 核心管理人员 23 罗智 核心业务人员

9 徐洲 核心技术人员 24 宋菊杰 核心业务人员

10 苏国军 核心业务人员 25 邓新强 核心业务人员

11 张宏 核心业务人员 26 唐朴 核心技术人员

12 胡明翊 核心管理人员 27 陈小军 核心管理人员

13 罗小红 核心管理人员 28 黄世斌 核心管理人员

14 卢建灿 核心技术人员 29 蔡丹 核心管理人员

15 刘传强 核心管理人员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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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

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9人，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2,912,99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432%。

2、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尽快办理解除限售手续，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在上市流通前，将发布

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关于《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并根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部分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5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17年6月7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17年7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

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报告。

4、2017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为26人，

授予467.3984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17年7月31日在深交所主板上市。

5、2017年8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673,98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此议案获得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调整为934.7968万股。

6、2018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7年6月7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将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86,016股调整为2,172,032股；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授予3名激励对象1,440,000

股限制性股票。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授予日为2018年5月17日。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7、2018年7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已发表法律意见。

8、2018年8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考虑到税务因素及为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解锁要求，公司拟对《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本计划的时间安排” 之三“本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条款进行修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有相同地方，都做相应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8日披露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已发表法律意见。 并于2018年9月4日经过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于2018年8月18日发表《关于股权激励对象承诺不减持的公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全部承诺自愿

将其持有的即将限售期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自解锁上市之日起承诺24个月不减持。

9、2018年9月13日，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

10、2019年7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

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

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已发表法律意见。

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发表《关于股权激励对象承诺不减持的公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9名激励对象全部承诺自愿将

其持有的即将限售期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自解锁上市之日起承诺12个月不减持。

11、2019年8月12日，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及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

12、2020年8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已发表法律意见。

13、2020年9月9日，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及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

14、2021年8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

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已发表法律意见。

二、满足解锁条件说明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解锁期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解锁期为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公司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确定的授予日为2017年7月20日，上市日为2017年7月31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四个锁定期已于2021年7月31

日届满，解锁数量为2,336,992股。

（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48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0%，公司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确定的授予日为2017年7月20日，上市日为2017年7月31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第三个锁定期已

于2021年7月31日届满，解锁数量为576,000股。

（三）解锁条件已成就

序号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6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80%

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为2,800,766,

966.65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 10,

601,084,867.69元，2020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为278.51%，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第四

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9人，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2,912,99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2432%。 具体如

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已解除限售的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继续锁定的数

量（股）

隆晓燕 董事、副总经理 936,000 702,000 234,000 0

梁甫华 董事、副总经理 936,000 702,000 234,000 0

李玉元 财务总监 432,000 324,000 108,000 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26人）

8,483,968 6,146,976 2,336,992 0

合计(29人) 10,787,968 7,874,976 2,912,992 0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进行了考核，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29名激励对象的个人业绩考核结果为优秀，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经营业绩、

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等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除限售事宜。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董事会批准公司首次授予股权激励对象设定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及预留部分授予股权激励对象的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均已成就，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本次解禁共29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股票

共2,912,992股。 本次解禁的激励对象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解除限售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9名激励对象授予的2,912,992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设定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及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均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29名激励对象

授予的2,912,992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七、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限售期于2021年7月31日届满，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

就，解除限售的对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及解除限售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45� � � � �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1-063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234号文《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深圳同兴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99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383,7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0,216,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343,544,000.00元。 上述资金于2017年1月19日到

位，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8230003号《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56号）的核准，并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31,526,

336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6.01元。本公司共募集资金819,999,999.36元，扣除发行费用21,786,679.75元，募集资金净额

798,213,319.61元。截止2020年10月9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

[2020]00057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详细请见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www.

cninfo.com)《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35）。

2、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79,821.33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59,811.02

利息收入净额 B2 127.22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6,044.24

利息收入净额 C2 4.0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65,855.26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31.22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14,097.29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7.29

差异 G=E-F 14,080.00

应结余募集资金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差异14,080.00万元系公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并于2020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改。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0年10月20日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宝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0年

11月9日本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全资子公司（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

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751073965520 179,499,999.36 -

兴业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337170100100396891 220,000,000.00 -

中信银行深圳福强支行 8110301012700544401 400,000,000.00 -

浦发银行深圳福永支行 79280078801900001281 172,927.70 活期

中信银行深圳福强支行 811030103700553458 -

中国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741974201871 -

合计 799,499,999.36 172,927.70

注1：上述表格中账户：浦发银行深圳福永支行（79280078801900001281）、中信银行深圳福强支行（811030103700553458）、中国

银行深圳宝安支行（741974201871）系募投项目实施全资子公司（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立监管账户。

注2：2020年10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30,000,000.00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

求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户，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已归还募集资金暂时性补流89,200,000.00元， 剩余

140,800,000.00元未归还。

三、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变更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附件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021年1-6月

编制单位：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354.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507.1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新建基于ON-CELL一体

化全贴合技术液晶显示模组

生产线项目

否 18,450.40 18,450.40 - 18,518.67 100.37 2019年2月 7,005.35 是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5,904.00 5,904.00 5,988.50 101.43 2019年7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4,354.40 34,354.40 - 34,507.17 100.44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4,354.40 34,354.40 34,507.1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1、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是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安全、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而非单独项目整体投入，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目的是增加研发人员，通过研发人员的投入增强公司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

力，提高公司产品的技术竞争力；通过研发设备的投入，以提高公司整体研发效果，强化公司在手机、平板电脑显示模组领域的

技术优势，保持公司产品的市场领先性，增强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 而非单独项目整体投入，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2017年7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研发中心建设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

意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实施主体由“赣州同兴达” 变更为“同兴达公司” ，实施地点由“赣州开发

区宝福路以东、赣通大道以南” 变更为“深圳市龙华区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厂房” ；2017年8月2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实施地点由“深圳

市龙华区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厂房” 变更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银星高科技工业园”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17年2月2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89,346,364.60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出具了瑞华核字[2017]48230001�号《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新建基于ON-CELL一体化全贴合技术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原因是募集资

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用于项目的投入。

附表2：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021年1-6月

编制单位：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9,821.3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44.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855.2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6000万片异形全面屏

二合一显示模组建设项目

否 57,821.33 57,821.33 6,044.24 43,855.26 75.85 2022年10月 16,126.39 不适用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22,000.00 22,000.00 0.00 22,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9,821.33 79,821.33 6,044.24 65,855.26 82.50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是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安全、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而

非单独项目整体投入，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20年10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4,595.66万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就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出具了大华核字[2020]008260号《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2020年10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

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户，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已归还募集资金暂时性补流89,200,

000.00元，剩余140,800,000.00元未归还。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资金将按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6000万片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示模组建设项目” 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年产 6000万片异形全面屏二合一显示模组建设项目由于产线未全部完工，无法统计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系由完工部分产线产生的效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园美谷 股票代码 0006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南 张健伟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万惠一路48号奥园

集团大厦13A层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万惠一路48号奥园

集团大厦13A层

电话 020-84506752 020-84506752

电子信箱 dongmi@aoyuanbeauty.com investors@aoyuanbeaut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66,766,452.98 298,362,349.60 2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129,190.25 -192,991,856.70 12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380,782.41 -193,392,186.81 12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068,505.89 -92,994,359.18 -11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2 -0.2467 126.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9 -0.2467 12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11.09% 增加13.9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941,302,449.56 9,453,174,039.62 1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62,539,385.10 1,713,888,194.85 2.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4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奥园科星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34%

229,231,

817

0 质押

171,998,

610

京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5% 60,504,314 0

建水泰融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0% 22,685,642 0

北京合力万通

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5% 13,674,654 0

陈俞洁 境内自然人 0.54% 4,219,900 0

关明广 境内自然人 0.41% 3,174,991 2,630,618

段亚娟 境内自然人 0.40% 3,116,045 2,337,034

王蛟 境内自然人 0.39% 3,046,814 0

曹进 境内自然人 0.38% 3,003,461 2,297,595

张素云 境内自然人 0.35% 2,764,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段亚娟为一致行动人。（2）除（1）已列明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

的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

股权和蓬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35%股权， 并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

购买。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前述转让标的公司股权事项于2021年6月

23日至2021年7月23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出

具的《企业非国有产权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本次交易共征集1名符合条件

的意向受让方，为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详见2021年6月23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

公司股权的公告》《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公告和2021年7月15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

的进展公告》。

2、 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1年8

月27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议案，

具体详见2021年7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等公告和2021年8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21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莱特 股票代码 3002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永兴 李韵妮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2

号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创新一路2

号

电话 0756-3399909 0756-3399909

电子信箱 ir@blt.com.cn ir@blt.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06,524,713.48 776,856,880.49 -3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743,211.37 240,017,780.61 -7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0,742,948.51 236,652,883.76 -7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59,673.64 346,992,427.96 -89.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10 1.6430 -7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10 1.6430 -78.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9% 36.90% -3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648,926,888.94 1,607,164,079.53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2,399,263.73 917,930,478.94 -0.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2,6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燕金元 境内自然人 32.27% 47,136,790 35,352,592 质押 19,878,900

王石 境内自然人 2.96% 4,331,520

邱世勋 境内自然人 2.85% 4,158,000

燕传平 境内自然人 1.14% 1,663,380 1,247,535

杨禾丹 境内自然人 1.09% 1,594,101

朱小斌 境内自然人 0.94% 1,376,400

邓宗全 境内自然人 0.42% 610,600

杨丽芬 境内自然人 0.33% 474,900

唐水丽 境内自然人 0.29% 427,200

杨纯秋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燕金元先生和王石女士为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除燕传平先生在公

司任职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公司股东杨禾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49,101股，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4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94,101股。

2.公司股东朱小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76,400股，实际合计持有1,376,400股。

3.公司股东唐水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2,000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5,200股，实际合计持有427,200股。

4.公司股东刘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0,000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40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宝莱转债 123065

2020年

09月04

日

2026 年

09 月 03

日

21,889.29

第一年为 0.4%、 第二年为 0.7%、第

三年为1.0%、第四年为 1.8%�、第五

年为 2.5%�、第六年为 3.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7.84% 35.7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1 63.58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4,000.00万

元。

2021年7月5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详情参见巨潮资

讯网《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

2021年7月16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

根据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8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2、2021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君康少数股东

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以不超过11302.47万元的交易价格收

购苏州君康38.44%股权，苏州君康已于2021年6月28日完成第一期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

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与北京智立医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立医学” ）签订了《合

资成立公司协议书》，公司出资1,170万元人民币与智立医学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四川宝莱特智立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宝莱特已于2021年5月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1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苏州君

康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苏州君康增资人民币1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5、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

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同意相关承诺方调整宝瑞医疗业绩承诺。公司与杨泽军签署了《关于〈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根据

上述《协议》约定，杨泽军承诺以其所持有的珠海市宝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15%股权作为质押物质押给

公司作为履约保证措施。 公司于2021年7月完成了珠海市宝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手续 。

2021年半年度重要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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